嘉義縣112年度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運用單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績效評鑑複評流程表
112年9月15日社區組/非社區組
	日期
	時間
	活動內容

	9/15
（五）
上午
	08:45－09:00
	報到(上午場次受評單位與會人員請務必9點完成報到)

	
	08:50－09:00
	評鑑委員評分會議

	
	09:00－09:10
	始業式

	
	09:10－09:25
	單位簡報-嘉義縣生命線協會（1）

	
	09:25－09:40
	單位簡報-水上鄉公所（2）

	
	09:40－09:55
	單位簡報-嘉義縣志願服務協會（3）

	
	09:55－10:10
	單位簡報-嘉基長照發展中心（4）

	
	10:10－10:25
	單位簡報-中國青年安和策進會（5）

	
	10:25－10:40
	單位簡報-嘉義縣扶緣服務協會（6）

	
	10:40－10:50
	休息時間

	
	10:50－11:50
	資料查閱(共6單位)

	
	11:50－12:30
	詢答暨綜合回應

	
	12:30－13:30
	午餐

	9/15
（五）
下午
	13:10－13:20
	報到(上午場次受評單位與會人員請務必13:20完成報到)

	
	13:20－13:30
	始業式

	
	13:30－13:45
	單位簡報-竹崎鄉灣橋社區發展協會（7）

	
	13:45－14:00
	單位簡報-鹿草鄉松竹社區發展協會（8）

	
	14:00－14:15
	單位簡報-民雄鄉三興社區發展協會（9）

	
	14:15－14:30
	單位簡報-大林鎮明和社區發展協會（10） 

	
	14:30－14:45
	單位簡報-大林鎮內林社區發展協會（11）

	
	14:45－15:00
	休息時間

	
	15:00－16:00
	資料查閱(共5單位)

	
	16:00－17:00
	詢答暨綜合回應

	
	17:00－18:00
	委員會議/總評


備註：

1.複評簡報順序於8月22日下午由嘉義縣社會局陳茂仁科長以抽籤方式決定。

2.受評單位請於報到時間確實報到，請勿遲到(務必準時出席)。
3.場佈時間：112年9月14日(星期二)下午15時-16時30，請單位配合於場佈時間完成資料之擺放。
嘉義縣112年度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運用單位

績效評鑑複評程序表
	程序
	時間
	備註

	口頭簡報
	15分鐘/1單位
	1.各團隊參加人數以3-5人為限，並派員進行口頭簡報，當天除了簡報檔書面資料(請準備7份)外，另須依評鑑指標呈列佐證資料於會場，供委員查閱。
2.基於公平，每一團隊所用時間有限，簡報及業務詢答人員請注意掌握時間。

	資料查閱
	60分鐘/5-6單位
	

	詢答暨綜合回應
	40分鐘/5-6單位
	


注意事項：
※場佈時間：1.112年9月14日(星期四)下午15-16時30分。

  2.屆時請將實地評鑑之佐證書面資料(依評鑑項目依序呈列)、口頭簡報資料電子檔也請一併繳交送至嘉義縣環保局大禮堂。
  3.簡報書面資料須準備7份。

※評鑑當天(9/15)受評單位皆須於排定之時間內完成報到程序（報到時間詳見複評流程，上午場次8:45-9:00完成報到、下午場次13:10~13:20完成報到）。

嘉義縣112年度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績效評鑑
複評出席人數表 

	單位名稱
	

	聯絡人
	

	電話
	手機：             O:

	出席總人數
	人

	餐飲
	□ 葷    人          □素     人

	備註
	


※各團隊參加人數以3-5人為限。

※出席人數表請於9月8日(星期五)前傳真至嘉義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，

並請來電確認是否報名成功，（電話）05-2111990 （傳真）：05-2110757
（E-mail）ccasa.ccasa@msa.hinet.net     聯絡人：吳美瑤社工員

嘉義縣112年度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績效評鑑-評鑑項目表

1、 法定應辦事項 （18%）
（一）年度計畫及編列志願服務預算
（二）辦理志工保險情形
（三）專人督導
（四）建置「衛生福利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」資料登錄情形
（五）志願服務統計報表辦理情形
2、 組織功能 （12%）
（一）訂定志工管理規章

（二）召開志工及幹部會議

（三）辦理會議之執行成效
（四）志工基本資料建立與更新

3、 志工管理 （30%）
（一）志願服務紀錄冊請領情形

（二）志願服務證製作與發給比例

（三）志工服務時數登錄及管理

（四）協助符合資格之志工志願服務榮譽卡申請
（五）定期辦理幹部遴聘及選任

（六）志工考核辦理情形
（七）志工獎勵辦理情形
（八）業務承辦人員參加聯繫會報情形

（九）業務承辦人員參加講習及接受訓練時數
（十）單位辦理志工在職、專業訓練等
四、服務績效及創新特色 （40%）
（一）志工團隊人數消長情形

（二）志工服務人次/服務時數
（三）結合與運用社會資源

（四）配合社會局業務推動情形

（五）團隊志願服務宣導推動情形
（六）提供志工福利措施
（7） 志願服務工作具特色、研發與創新作為
五、加分項目 （2%）
（一）前次參加評鑑之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情形
（二）第一次參加評鑑且積極參與、資料整理完備
 (三) 配合高齡社會白皮書，擬定計畫及執行
2

